
证券代码：603126         证券简称：中材节能        公告编号：临 2019-034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9年 11月 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9年 11月 22日以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奇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 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7名。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余热发电 BOOT项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提前解除新疆库车、富蕴、克州、若羌、吐鲁番 5个水泥熟料生产线余

热发电 BOOT项目的《投资合同》及《合作约定书》，同意《解除协议》。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库车中材节能余热发电有限公司、富蕴中材节能余热

发电有限公司、克州中材节能余热发电有限公司、若羌中材节能余热发电有限公

司、吐鲁番中材节能余热发电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水泥熟料生产

线余热发电BOOT项目相关资产转让给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库车天山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若羌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转让价格以基准日

为2019年6月30日并经国资备案的评估报告记载的相关余热发电资产的评估值为

基准，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9,860.87万元，同意《资产转让合同》。 

同意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原《投资合同》2.3条约定的因供电量

不足导致库车中材节能余热发电有限公司减少的收入向库车中材节能余热发电

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4,735.10万元事项。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奇、詹艳景、魏如山、胡也明



回避对本议案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如下：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经具有相关资质

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交易定价及方式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我们审查了该事项涉及的相关审批文件，确认了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经具有相关资质

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交易定价及方式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规定。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余热发电 BOOT 项目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材节

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经具有相关

资质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交易定价及方式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余热发电 BOOT 项目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

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余热发

BOOT项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同意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余热发电 BOOT 项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列入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其中关联

股东应回避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材节能（武汉）有限公司与中材建设有限公司设立

合资公司并建设尼日利亚年产 500 万平方米硅酸钙板生产线项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中材节能（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能武汉”）与中材建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建设”）在尼日利亚合资设立中国建材尼日利亚新材料有

限公司（暂定名，以实际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作为尼日利亚

年产 500 万平方米硅酸钙板生产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主体。 

同意《投资合作协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745 万美元。节能武汉以现金出

资 372.5 万美元，持股 50%；中材建设以现金出资 372.5 万美元，持股 50%。合

资公司将纳入节能武汉合并报表范围。 

同意合资公司章程及章程确定的法人治理结构方案。 

同意节能武汉与中材建设合资建设尼日利亚年产 500 万平方米硅酸钙板生

产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项目名称 

节能武汉与中材建设合资建设尼日利亚年产 500 万平方米硅酸钙板生产线

项目 

（2）建设地点 

尼日利亚阿布贾 

（3）项目单位 

中国建材尼日利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 

（4）建设规模 

年产 500万平方米硅酸钙板生产线 

（5）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项目规模总投资 1,490万美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463万美元，铺底流动

资金 27 万美元。 

资金来源为 745 万美元自筹，其余为股东借款。 

（6）经济效益预测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2,095万美元，年净利润 376万美元，投资回

收期 5.08 年（税后，含建设期 1年）。 

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在董事会批准的合资公司方案、尼日利亚项目可研

报告及项目建设、运营方案框架范围内，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进行调整并决议



相关调整方案。 

本次节能武汉与中材建设设立合资公司并建设尼日利亚年产 500 万平方米

硅酸钙板生产线项目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奇、詹艳景、魏如山、胡

也明回避对本议案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如下：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时，本次关联交易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将《关于中材节能（武汉）有限公司与中材

建设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并建设尼日利亚年产 500 万平方米硅酸钙板生产线

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提交审议的《关于中材节能（武汉）有限

公司与中材建设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并建设尼日利亚年产 500 万平方米硅酸

钙板生产线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

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中材节能（武汉）有限公司与中材建设有限公司设

立合资公司并建设尼日利亚年产 500 万平方米硅酸钙板生产线项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材节

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提请召开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在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 1 号

北辰大厦 C 座 21 层 2112 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事项为《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余热发电 BOOT 项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秘书安排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在该通知中

应列明会议日期、时间、地点和将审议的议案等。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28 日 

 


